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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对公告的对公告的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虚假记载虚假记载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港”）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额度为 1.5 亿元，目前为止

本公司累计向芜湖港提供了 1.5 亿元担保（含此次对芜湖港的担保 1.5 亿元）。 

本次是否反担保：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芜湖港未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4.5 亿元（含此次对芜湖港

的担保 1.5 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在芜湖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适用于非额度合同）为关联企业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签订的授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为 1.5 亿元整，期限为 2 年。 

到目前为止，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5 亿元（含此次对芜湖港的担

保 1.5 亿元）。 

因芜湖港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此项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和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详见 2010 年 6 月 12 日《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届

十五次董事会决议暨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和 2010 年 7 月 9 日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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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580 万元 

注册地：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孙新华 

经营范围：货物装卸、仓储、中转服务，国际集装箱装卸，物流配送，多式

联运。 

财务状况：截止 2009 年底，芜湖港总资产 844,747,835.11 元，净资产

530,106,459.32 元，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25,888,281.78 元，实现净利

润 3,542,076.40 元。 

截止 2010 年 3 月 31 日，芜湖港总资产 847,591,582.48 元，净资产

531,108,187.22 元，本期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35,464,502.62 元，实现净利润

712,160.84 元。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2 年整；担保金额：1.5 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互保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相互提供融

资担保的协议》，互保金额为 1.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 年，报股东大会批准。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事项并全权授权董事会办理后，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

司董事会全权授权董事长周瑞庭先生签署银行融资担保合同，其签署的银行融资

担保合同与本次董事会形成的决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董事会不再对此银行融

资担保形成单独决议。 

独立董事董文俊先生、郑明东先生、杨政先生、范利亚先生对此项关联担保

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该关联担保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证监发[2005]120 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有利于公司

逐步增长的生产经营的需要。本次关联担保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没有侵占其

它股东的利益。本次董事会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关联董事执行了回避制度。我们同意《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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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保协议的议案》。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与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0 年 4 月 9 日本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江

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该行申请出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为 2 亿元整，期限为 2 年。 

2010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萍乡市分行湘东支行签署《保证

合同》为关联企业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湘东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 亿元整，期限为 2 年。 

到目前为止，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5 亿元（含此次对芜湖港的担

保 1.5 亿元）。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资料  

1、保证合同； 

2、公司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3、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芜湖港 2009 年度、201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5、芜湖港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